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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4        股票简称：通源石油         公告编号：2016-101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于 2016

年 11月 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

的议案》，并于当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6-098号公告）。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延安

通源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安通源”）60%股权以零对价转让

给张野（以下简称“甲方”），甲方出资金额 45 万元，将直接向延安通源缴付。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延安通源 40%股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就该公告所涉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1、延安通源为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法人独资），截至 2016 年 11月 14日，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

公司实缴 30万元，持目标公司 100%股权。 

2、经过公司与甲方协商，甲方同意出资人民币 45万元缴付延安通源的注册

资本。 

3、股权转让后各方的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0 30 40 

2  张野 300 45 60 

 合计 500 75 1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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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双方实缴出资金额计算，甲方出资金额 45万元，对应延安通源股权

比例为 60%（以下均简称为“标的股权”），现由乙方将标的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

甲方，甲方同意受让标的股权，且同意将标的股权对应的出资价款直接向延安通

源缴付。截至本公告日，甲方已经将出资价款 45 万元人民币向延安通源缴付，

资金已到账。 

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有延安通源 40%股权，延安通源将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6、该标的的转让，是公司依据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的统筹安排，进一步提高

延安通源的运行效率，达到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资产结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

目的，增强公司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的能力。 

本次交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全

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特此公告。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